附件2：
谈 判 须 知

一、资质条件：1.具备《政府采购法》第22条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条件：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2.具备水运行业设计甲级，或者航道工程专业设计甲级资质，或者水运行业工程监理甲级资质；3.项目负责人具有高级职称，至少主持过一个内河航道工程设计或监理工作。
二、本项目不组织现场踏勘，请有意向的单位自行到现场查勘测量。
三、本项目第一轮报价为响应函内的报价，最终报价按百分比在第一轮报价的基础上进行下浮。根据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采购文件实质性响应要求且最终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
四、谈判响应文件(一正二副)包括以下资料，并按照顺序整理成册：
1、谈判响应函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3、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4、项目负责人简历表
5、谈判供应商资格证明文件：
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有效的供应商资质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
6、报价表
以上所有谈判响应文件均需密封，在封口处加盖公司公章及法人印章，若缺少以上任意一项资料，视为废标。
五、本次竞争性谈判供应商不需缴纳保证金。
六、本项目费用支付按合同约定执行。
七、服务期：以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
八、其他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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